
致辭 

立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在立法會會議上 

就「全面改革強制性公積金計劃」動議的議案總結發言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１年１１月２日（星期三）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十一月二日）在立法會會議上就

「全面改革強制性公積金計劃」動議的議案的總結發言： 

 

主席： 

 

  剛才譚耀宗議員及其他發言議員提供了相當多的寶貴意見。正如我在開場發

言指出，這些意見將作為我們優化強積金制度的重要參考。我會先作一個綜合初

步回應。 

 

  首先，我想先回應有關倡議全民退休保障制度，及擴大強積金制度涵蓋面至

非就業人口等根本性改變的意見。香港的退休保障制度是由三根支柱組成，包括

議員剛才提到的無須供款的社會保障制度、強積金制度，以及自願性的儲蓄。三

根支柱相輔相成，互為補足。強積金制度是以就業為本，由僱主和僱員供款，並

按世界銀行建議由私人管理，協助就業人口累積退休儲蓄的安排。 

 

  行政長官亦已在《施政報告》表示，社會對推行全民退休保障並不容易得到

共識。我們剛實行了最低工資，也正研究自願參與的醫療保障計劃及檢視如何優

化強積金，現時香港基層市民在退休及基本生活上都有一定保障；若把制度作根

本性改變，以資源再分配的方法去處理退休保障的問題，是不切實際的。更有建

設性的做法是深化現行的退休保障制度。為此，中央政策組正進行深入研究，以

供政府考慮未來路向。我以下的發言會闡釋政府及積金局現時就優化強積金制度

方面的工作。 

 

強積金計劃收費／強積金自由行 

  議案及議員發言提出多項建議，目的均是要減低受託人收費。政府與議員在

這方面的意見是一致的。事實上，積金局一直有透過多項增加透明度及促進市場

競爭的措施，推動強積金計劃收費下調。 

 

 



  我留意到，自二○○七年九月，所有強積金受託人均已減費或推出低收費的

新強積金基金。１１個受託人減費多於一次，而兩個受託人則推出了低收費的新

強積金計劃。整體而言，強積金基金平均開支比率，已由二○○八年一月的２．

１％，下降１５％至二○一一年十月的１．７８％。但正如我在多次公開發言表

示，隨着強積金資產日益增加，制度運作日益成熟，收費應有進一步下調的空間。

我們和積金局，會全力繼續這方面的工作。正進行的主要政策措施包括： 

 

（一）第一，我們正爭取早日落實僱員自選安排。我們預計可在下月提交加強規

管強積金中介人的條例草案。如草案在本屆立法會期獲通過，僱員自選安排將可

於明年下半年實施。預計屆時可以自由轉移的強積金資產，將由現時３９％大幅

增加至６７％，有助帶動收費下調。與此配合，積金局會繼續推出宣傳教育活動。 

 

  同步，積金局正研究將來推行強積金全自由行的配套措施，包括成立中央資

料儲存庫的可行性研究。 

 

（二）第二，積金局正甄選顧問，進行強積金受託人行政成本研究，通過分析受

託人的營運程序及成本項目與水平，希望進一步精簡程序，以增加減費空間。積

金局預計顧問研究將於明年第二季初步完成。 

 

（三）第三，我們將會在本月下旬，即十一月二十一日，向財經事務委員會建議

為強積金補償基金引進自動調整徵費機制。按積金局的風險評估及建議，基金應

可暫停收取每年０．０３％的徵費。如委員會接納建議，我們會於明年第二季提

交相關的附屬法例修訂，以期由二○一三年開始，可以暫停收取徵費。這將全數

反映在基金開支比率上，令計劃成員可投放多一點供款作退休保障之用。 

 

  主席，香港一直奉行自由市場經濟原則，現階段，我們會繼續透過市場手段，

促使受託人減費，而措施亦已取得一定成效。 

 

政府營運基金／銀行儲蓄形式產品 

  就於強積金計劃中增加由政府營運，低管理費、與外匯基金回報掛勾及與通

脹掛勾的基金產品的建議，我們作出了一些分析。目前，外匯基金所投資的資產，

主要為股票及債券，而強積金制度下的基金，亦已包括了股票基金、債券以及以

股票為主的混合資產基金。而從實際回報及風險水平而言，根據香港金融管理局

二○一○年年報，外匯基金過去五年投資回報率的平均數為４．９％。而同期，

強積金股票基金的年率化回報在扣除費用後達８．６％，債券基金和混合資產基

金亦分別達４．２％及５．４％。當然，我想指出，外匯基金的投資目的及其回

報的計算方法，與強積金有所不同，難以作直接比較。但可以說的是，強積金計

劃大致是有相約的回報。而現時由受託人提供不同基金，並以私人管理的運作模



式，亦符合世銀倡議。 

 

  有議案建議為計劃成員提供更多基金選擇。我必須指出，現時強積金共提供

４３８隻基金，已提供不同種類和風險的投資選擇。 

 

  另外，有建議要求規定強積金計劃受託人，提供不收管理費的銀行儲蓄形式

產品。現時受託人在強積金計劃下的保守基金為類似產品，其資產只可投資於短

期銀行存款或短期優質債券。這些成分基金在投資管理上較為簡單，因此，這方

面的收費會較低。但由於受託人亦負責一些行政工作，如核對及追收僱主供款，

因此，仍需收取費用，但水平相對為低。目前，這些保守基金的基金開支比率介

乎０．０９％至０．８％，平均為０．３９％。 

 

提取累算權益的檢討 

  就議案有關提取強積金累算權益部分，強積金落實十年多，社會上對提取強

積金累算權益的方式及情況產生了不同的看法。就此，積金局建議在增加特定情

況下容許提早提取累算權益，以及在計劃成員年屆６５歲，分階段提取強積金，

並計劃於本年底前作公開諮詢。有關提早提取累算權益的情況，我理解社會上有

不同訴求，包括應否如新加坡的安排，容許購置物業、升學等理由。我必須強調，

在考慮任何方案的時候，我們都應顧及強積金的目標，是為就業人士累積退休儲

蓄。而每個地方的制度有其獨有背景及特點，例如新加坡的供款比率，就５０歲

以下人士為３６％。因此，一些其他地方適用的提早提取退休供款情況，未必適

用於香港。積金局在稍後的諮詢中，會建議增加末期疾病為可以提早提取積金的

理由之一，並會就部分人士的其他訴求，列出相關資料及其考慮。 

 

  我們會就有關檢討與積金局保持密切聯繫。 

 

監管受託人及加強他們的資料披露 

  議案中有建議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並加強它們的資料披露，特別是費用方

面，以及要求它們採取措施，便利計劃成員查閱他們的戶口資料，例如提供類似

「紅簿仔」的安排。 

 

  針對有關資料披露方面，現時法例已有規定，包括受託人必須發出周年權益

報表和基金便覽。所有受託人亦設有電話熱線，讓計劃成員查詢戶口資料。計劃

成員亦可透過互聯網，或強積金「供款一線通」，透過電話向受託人查核供款情

況。 

 

 



  主席，在考慮是否要求受託人提供更多查察供款渠道及提供更詳細資料時，

我們必須要顧及有關措施的成本效益，以免增加基金費用。例如就議案建議應立

法規定受託人必須在個別成員的周年權益報表中，列明該年度就該成員實收費用

金額，積金局表示因為計劃成員的累算權益會隨供款或轉移每月變動，要為個別

成員列出實際收取的費用，可能會增加行政成本。但積金局會繼續研究向成員披

露收費的方案。 

 

  我明白議員希望能增加僱員對自己累算權益的掌握。正如我剛才提及，積金

局正研究設立儲存有關計劃成員戶口資料的中央資料庫的可行性。 

 

對沖安排 

  關於對沖機制，早於強積金制度於二○○○年實施前，《僱傭條例》已容許

僱主以他們在退休計劃中作出的供款，對沖遣散費或長期服務金。將這項沿用已

久的安排延伸至包括強積金計劃，是經諮詢及平衡各方面的考慮後作出的。 

 

  檢討對沖安排是一個複雜的課題。牽涉僱主負擔能力和營商環境之餘，亦關

乎僱員的利益以及香港整體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任何修改均需要小心研究，

有各方的共識。現階段，我們會集中跟進多項優化強積金制度的工作，包括剛才

提及提取強積金權益方面的檢討，受託人成本方面的研究，以及積金局有關將來

推行強積金全自由行的配套措施的研究等。 

 

設立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就進一步為自願性供款提供扣稅的議案，自願供款的性質，和其他投資作退

休準備（包括儲蓄）相類似。政府原則上不能只考慮強積金自願性供款免稅，否

則對以其他方式儲蓄的市民及服務提供者不公平。但要訂定那些儲蓄或投資產品

可以免稅，需要仔細研究，社會亦需要有共識。 

 

加強執法打擊拖欠供款／破產欠薪保障基金 

  主席，為僱員供款是僱主的法定責任，我們和積金局一直重視打擊拖欠供款，

以維護僱員的合法權益。 

 

  過去數年，我們已多次修訂法例加強執法力度。此外，積金局已成立特別專

責工作小組，加緊留意僱主的供款情況，加強與勞工處及工會的聯絡及溝通，並

針對高危行業例如飲食業的拖欠供款僱主，設立特別觀察名單，緊密跟進有關僱

主的拖欠供款情況。積金局亦計劃增加主動巡查次數。而我們計劃在下月向立法

會提交的規管強積金中介人草案中，將加入進一步加強阻嚇拖欠供款的建議。 



 

  除立法及執法工作外，政府已在合約的招標過程中，將有關合約承辦商過往

的違法紀錄，包括強積金違規紀錄，列作考慮因素。此外，積金局自今年五月開

始，在其網頁刊登「違規僱主及高級人員紀錄」，列出過去五年曾違反強積金條

例的僱主和高級人員的資料。 

 

  至於有議案建議以破產欠薪保障基金，墊支拖欠供款，現時如僱主清盤，積

金局會代僱員向破產管理署提交債權證明，向清盤中的公司提出申索要求。此外，

當僱主已扣除僱員的工資作為僱員的強積金供款，並在扣薪後沒有供款，這些欠

薪在符合特定條件下，已在破產欠薪保障基金的保障範圍內。對於一些未清盤但

已結業的僱主，如有足夠證據，積金局會向有關僱主展開民事申索，為僱員追討

欠款。 

 

總結 

  主席，以一個退休保障制度而言，運作十年的強積金制度仍在起步階段，需

要不斷完善，配合社會發展，盡量達致計劃成員的期望。為此，政府及積金局會

廣聽社會上不同人士，包括各議員的意見，並繼續循多渠道，作出適當的跟進工

作，令強積金制度更臻完善。 

 

  主席，我謹此陳辭。  

完 


